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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围绕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北部后的民政管理、行政移交、
物资处置、驻越部队军费及撤退等问题，中法两国展开民事协定的交涉与谈判工作。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中国利用军队驻扎越南北部的机会开始与法国谈判改善旅越华侨的待遇，中法谈

判的范围因而扩大并涵盖了华侨待遇等内容，是为中越关系协定谈判。 在华侨待遇问题

上，中法两国互不相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法国新政府上台，调整谈判立

场，中法最终签署中越关系协定。 通过该协定，法国顺利返回越南北部，而中国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旅越华侨的待遇。
关键词　 《中法协定》 　 中法关系　 中国对越政策　 民事协定　 华侨待遇

作者　 张毅，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上旬，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已经接管法国本土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

“法国临时政府”）组建了远东远征军，准备参加对日作战，以期收复战时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越

南。① 然而，由于后勤和其他一些问题，法国远东远征军迟迟未能出发，这就意味着解放越南的任务

将极大可能由中国军队完成。 毕竟，中国军队距离越南最近，且就法理而言，盟军中国战区也拥有进

军、解放并驻扎越南的权利。② 为了顺利返回越南并恢复殖民统治，法国临时政府认为有必要与国民

政府就中国军队解放越南后的民政管理、行政移交、物资处置、驻越部队军费及撤退等各项问题达成

相关协定。 因这些协定主要涉及民事领域，出于研究便利考虑，笔者将它们统称为“民事协定”。
日本投降后，根据盟国之间的约定，中国派遣军队进驻越南北部（北纬 １６ 度线以北地区）接受

当地日军投降。 国民政府有意利用这一机会，恢复并扩大中国在越南的权益，其中旅越华侨待遇是

中国在越南权益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之下，中法谈判的议题并没有局限于最初的

民事协定，而是扩大并涵盖了以旅越华侨待遇为重要内容的中越关系协定。 围绕这一议题，中法之

间进行了多次谈判。 直到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底，两国政府才最终签订了全面规定中越关系，特别是华侨

３３１

∗
①
②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支持。 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至 ４０ 年代的中文史料中，如非特指，“越南”一般与“印度支那”具有同等含义。
Ｐｅｔｅｒ Ｍ. Ｄｕｎ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ｐ. ７８ － １１８.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待遇的《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以下简称“《中法协定》”），结束了半年多的谈判。①

目前，学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中法、中越关系的研究比较丰富。 这些研究或关注中

法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或考察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或梳理中国收回滇越铁路中

国段的过程②，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与理解近代中法关系和近代中越关系的发展内容与特征。
不过，现有的研究在中越关系协定谈判的史实论述方面还语焉不详，关于旅越华侨待遇问题的探讨

也有未尽之处。③ 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和法国外交文献，以旅越华侨待遇为

中心，梳理中越关系协定谈判的缘起、交涉过程、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分析中法两国对旅越华侨待遇

的认识与思考，进一步剖析和概括战后初期中法两国对越南政策的内容，以期深化学界对这一时期

中法、中越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并丰富战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一、 华侨待遇问题的提出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皮杜尔（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ｉｄａｕｌｔ）向中国驻法大使钱泰提

出，法中两国应当就解放越南一事签署一份民事协定，其内容可以参照盟军解放巴黎时与法国临时

政府所签的协定。④ 自此，法中两国围绕民事协定展开相关交涉。
为了推进民事协定交涉，１９４５ 年 ７ 月中旬，法国临时政府主动提出准备交还广州湾租借地，并

愿与中国缔结新约，废除法国在华享有的“非互惠权利”。 ７ 月 ２０ 日，在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

孟鞠如的一次谈话中，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亚洲大洋洲司（以下简称“亚大司”）司长博代（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ａｕｄｅｔ）再次重申了法国的上述立场。 然而，巴黎的示好并没有打动重庆。 中国坚持法国必须先行

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两国才能讨论缔结新约事宜。 至于订立民事协定，中国的立场颇为含糊，仅是

建议法国派遣一批军官到中国前线司令部建立联络机构。 由此可知，国民政府似乎有意分割中法

交涉的各项议题，准备先行接收广州湾租借地，再讨论缔结新约和民事协定事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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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 年２ 月 ２８ 日，中法两国签署《中法新约》。 该约主要包括四份文件，分别为《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

权条约》《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 第

三、四份文件是中法民事协定谈判的成果。
关于战后初期中法、中越关系的研究，参见葛夫平《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陈鸿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对越南之政策（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台北，《国史馆学术集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３ 卷；杨维

真《抗战胜利前后中法对于越南问题之交涉（１９４５—１９４６）》，杨天石、傅高义主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 ３ 卷，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１１６６—１１９３ 页；谭刚《滇越铁路滇段的接收与中法交涉（１９４０—１９４６）》，《近代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６ 期；黄庆华

《中法建交始末：２０ 世纪 ４０—６０ 年代中法关系》，黄山书社 ２０１３ 年版；罗敏《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Ｋｉｎｇ Ｃ. Ｃｈｅ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３８ － １９５４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 Ｐｅｔｅｒ Ｍ. Ｗｏｒｔｈ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Ａｕｇｕ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４５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２００１）； Ｎｉｃｏｌｅ Ｂｅｎｓａｃｑ⁃Ｔｉｘｉｅｒ，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ｄｅ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à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１９１８ － １９５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ｅｎ ｌｉｇｎｅ］） （Ｒｅｎｎ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Ｒｅｎｎｅｓ， ２０１４）（ｇéｎéｒａｌ ｌｅ ２０ ｍａｉ ２０１９）。

越南学者祁梁尔（Ｌｕｏｎｇ Ｎｈｉ Ｋｙ）和台湾学者黄宗鼎关注了旅越华侨与中越关系协定谈判问题，但是都没有做具体讨论。
参见 Ｌｕｏｎｇ Ｎｈｉ Ｋ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８６２ －
１９６１，”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１９６３， ｐｐ. １２７ － １３０；黄宗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南之华人政策（１９４５—
２００３）》，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３—２５ 页。

《中国驻法大使钱泰致外交部电》（１９４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１ － ００２９ ／ ８５。 本文所引

“外交部档案”均藏于台北“国史馆”，以下档案藏处略。
Ｎｏｔｅ ｄｅ ｌ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ｓｉｅ⁃Ｏｃéａｎｉｅ ： 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 ｅｎｔｒｅ Ｍ. Ｍｏｎｇ， Ｃｏｎｓｅｉｌｌｅｒ ｄｅ ｌ'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 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Ｍ. Ｂａｕｄｅｔ， Ｄｉｒｅｃｔｅｕｒ

ｄ'Ａｓｉｅ⁃Ｏｃéａｎｉｅ， ２０ ｊｕｉｌｌｅｔ １９４５，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１９４５， Ｔｏｍｅ ＩＩ （１ｅｒ ｊｕｉｌｌｅｔ⁃３１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 Ｐａｒｉｓ： Ｉｍｐｒｉｍｅｒｉ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２０００）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ａｓ ＤＤＦ，
１９４５， Ｔ. ２）， ｐｐ. １３４ － １３５；《交涉收回广州湾问题进行状况》（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以后），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４０８０２ － ００９４ ／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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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与法国驻华大使馆代办戴立堂（ Ｊｅａｎ
Ｄａｒｉｄａｎ）代表两国政府在重庆签署《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宣布自即日起中国收回广州湾租借

地。 同日，蒋介石向第一方面军下达了入越受降的命令。① 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即将控制越南北部，
与入越受降有关的问题（以下简称“越南问题”）也将成为中法谈判的议题之一。 不过，在缔结新约

和越南问题两者之间，中国选择优先处理后者。 因为在国民政府官员看来，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

关特权已经被废止或者放弃，中国无须花费太多精力讨论废约问题，只需参照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新

约订立类似的新约即可。② 当前，中国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关于越南问题的谈判之上。 对国民政

府来说，这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北部期间民政管理、行政移交、物资处置、驻越部队军费

及撤退等民事问题的一次谈判，而且是维护并扩大中国在越南权益的一次绝佳机会。
按照性质与内容的不同，中国在越南的权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政治影响力、经济利益

以及华侨特殊权利。③ 其中，政治影响力指中国影响越南对外政策，使其奉行亲中立场、“屏藩”中
国西南地区的能力。 经济利益指中国对越贸易的便利与优惠，例如较低的关税与过境税。 华侨特

殊权利则指华侨享有的有别于越南其他族群的权利，包括在越南居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

等等。
尽管性质与内容有所差异，但是这三类权益都直接或者间接与华侨待遇有关。 首先，政治影响

力是中国维护华侨利益、提高华侨待遇的一种重要手段。 １８８５ 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中国失去了对

越南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其直接后果就是法属越南殖民当局（以下简称“法越当局”）屡屡欺压华

侨，导致华侨在越南的处境每况愈下，而中国政府却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其次，经济利益与华侨

待遇间接相关。 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中越贸易领域，而华侨在这一领域扮演了核心

角色。 中国在越南经济利益的增减，关系华侨“工商业繁荣至巨”，从而间接影响了华侨在越南社

会中享受的待遇。④ 第三，华侨特殊权利是维持华侨待遇的基础。 对旅越华侨来说，不论是享受最

惠国待遇还是国民待遇，他们都需要切实获得在越南居住与生活的特殊权利。 没有这些特殊权利

作为基础，旅越华侨的待遇根本无从谈起。 概言之，中国在越南的权益，都与华侨待遇有所关联。
因而，渴望恢复并扩大中国在越南权益的国民政府格外重视华侨待遇问题。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
们还需要梳理旅越华侨待遇演进的历史。

早在公元 １０ 世纪，华人就开始移居越南。 到了近代，法国在越南建立殖民统治后，华人并没有

停止向越南的移民。 相反，由于受到法越当局的鼓励，华人移民越南的人数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在这些移民中，除一部分人入籍越南（法国）外，大部分人仍然保留了中国国籍，是为旅越华侨。 截

至 １９４０ 年秋，越南华侨人数已经接近 ４０ 万，主要分布在南部的西贡与堤岸、北部的河内与海防以

及靠近中国的省份。⑤ 他们或兴修水利、垦荒耕种，或经商贸易、开采矿山，甚至有的华侨还参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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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图书馆编：《入越受降》上册，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９５ 页。
《报告》（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４０８０２ － ００７１ ／ １４０ － １４１；《外交部欧洲司致驻法大使馆电》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４０８０２ － ００７１ ／ １５６。
在中文与法文材料中，时人多用“特殊权利”（ｐｒｉｖｉｌèｇｅ）一词表示旅越华侨所拥有的权利，参见《海外部致外交部关于我国

旅越侨民所享各项特权事》（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４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１ － ００２９ ／ ５ － ６；Ｍ. Ｂｉｄａｕｌ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ａｕｘ 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ｎ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à Ｔｃｈｏｕｎｇ⁃Ｋｉｎｇ ｅｔ à Ｓａｉｇｏｎ， ８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９４６， 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１９４６， Ｔｏｍｅ Ｉ（１ｅｒ ｊａｎｖｉｅｒ⁃３０ ｊｕｉｎ）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
Ｐ. Ｉ. Ｅ.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２００３）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ａｓ ＤＤＦ， １９４６， Ｔ. １）， ｐ. ３８。

《中越商约与华侨贸易之关系》，《华侨半月刊》第 ７１—７２ 期，１９３５ 年 ７ 月，第 ５６ 页（文页）。
黄铮：《越南“明乡人”述略》，《黄铮集》，线装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５７—１６５ 页；徐善福、林明华：《越南华侨史》，广东高等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８—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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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政治与军事要务。 不过，在中法战争之前，无论是中国朝廷还是越南的历届政权都没有对华侨在

越南的权利做过明文规定，华侨在越南所享受的待遇完全取决于中越关系的发展和越南自身的

需要。①

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越南条款》。 根据该约及后续章程，中国承认了法国对越

南的保护权。 作为交换条件之一，法国承认华侨在越南拥有“租地建屋，开设行栈”、自由出入越

南、过境贸易免税以及司法案件享有最惠国待遇等权利。② 在这些法定权利之外，出于有效控制华

侨的考虑，法越当局还在事实上默认了华侨在帮长制度下享有的“历史性的权利”，包括在越南设

立以中文授课的小学和中学、使用中文进行商业簿记以及内河航行的权利。 这些“历史性的权利”
和法定权利一起构成了旅越华侨享有的特殊权利，而这些特殊权利正是维持旅越华侨待遇的

基础。③

华侨享有的这些特殊权利，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 华侨在越南经济生

活中的地位尤其突出。 除了少数人在中越边境地区务农（种植水稻）外，大部分华侨都在城市里

从事手工业生产、零售业务、机器制造、大宗农产品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运输业和放贷业。 可以

说，华侨主导了越南经济的命脉。 除此之外，华侨还在协助法越当局管理本地居民方面扮演了十

分关键的“中间人”角色。④ 华侨在越南社会的突出地位引起了法越当局的警惕。 为了压制华侨

势力的发展，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法国殖民者采取了加强入境检查和对华侨征收重税的政策，
对华侨入境实施搜身和身体检查，要求华侨入境必须加入帮组织以及对华侨征收居住登记税、人
头税等等。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旅越华侨曾多次上书要求中国对法国交涉改善华侨的待遇。 经过两年

多的谈判，中法于 １９３０ 年签署了《规定越南及中国边省关系专约》（以下简称《中法专约》），对旅越

华侨特殊权利重新做了规定。 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前与抗战期间，法越当局多次违反《中法专约》
相关条款，继续苛刻对待旅越华侨。⑥ 出于拉拢法越当局的考虑，国民政府暂时搁置了旅越华侨待

遇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意利用战时取得的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与法国交涉，维护旅越华

侨的权利，提高华侨在越南的待遇。⑦

对中国来说，华侨在海外遭受欺凌和压迫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实力

有限、国际地位不高，无力保护华侨尚可理解。 但抗战取得胜利后，中国跻身四强，成为亚洲的大

国，就应当承担起护侨的责任———如果中国连自己的海外侨民都无法保护，那么它的大国地位也很

难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然而，华侨却“还是到处被屠杀、欺凌、排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大公

报》公开发表社评，批评国民政府不作为，呼吁切实采取措施保护海外受难的华侨。⑧ 换言之，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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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１６４４—１８８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５３—３７３ 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１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４７７—４８２ 页。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回忆十六年旧外交官生涯之一》，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４９—５０ 页。 关于帮

长制度，参见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译，汪慕恒校《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２３２—２３６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ｑｕａ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ｓｂｅｌ Ａ. Ｗａｒｄ （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４）， ｐｐ. ３７ － ４２.
《改善越南侨胞地位问题讨论会》（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０１１００１ －００３０ ／ ６７ －６９。
白杨：《越南华侨现状》，《新生周刊》第 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第 ４７—４９ 页（文页）；《越南华侨纳税重负》，《海外

月刊》第 ２９ 期，１９３５ 年 ２ 月，第 ４６—４７ 页（文页）。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大国意识与大国地位，参见王建朗《大国地位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

努力》，《历史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海外侨胞的苦难》，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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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大国地位的考虑，中国需要在华侨待遇问题上据理力争———不仅保护华侨免于欺凌与屠杀，还
要提升他们在海外的地位。

国民政府维护华侨特殊权利、提高华侨待遇还有一层考虑，即追求种族平等，消除种族歧视。
在国民党的理论体系中，中国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民族自由与国家平等，就是要使“文化优

越、种族优越的理论”“永绝于世界”。① 按照这一理论，国民政府需要争取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的平

等地位。 抗战胜利后，国内人民常自称为“大国民”或者“战胜的一等国民”。 然而，海外华侨却是

殖民地人民，是“没有资格的外国人”，是“海外的孤儿”。 在南非、越南、马来亚等英法殖民地，仍然

有针对华侨的种族歧视法律。② 在此背景下，改善海外华侨的待遇，提升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享有

与西方人同等的权利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具体到越南，国民政府的关注点是法越当局对华侨采取的歧视性政策。 例如，法越当局曾颁布

一系列专门针对华侨的法律，要求他们入境越南必须盖手印、出境越南必须提前十五天预约、在越

南居住必须缴纳人头税等等，而这些待遇是其他国家侨民特别是白种人侨民所不曾有的。 在国民

政府官员看来，要想实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种族平等，中国需要改变法越当局的态度与政策，提升

华侨在越南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曾经在第四战区从事过对越工作的越南华侨梅公毅指出，“应注

意如何使法国人改变对华侨轻视态度”。③
８ 月 １８ 日，在蒋介石下达入越受降命令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向法国人正式提出民

事协定谈判的交换条件，即法国必须优待旅越华侨，使他们拥有和法国侨民平等的地位。④ 换言

之，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中法谈判为旅越华侨争取国民待遇。

二、 谈判范围的扩大

在法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及其追随者（即戴高乐主义者）看来，与中国人谈判民事协定并

不是一项好的选择。 他们认为，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部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会阻碍法国的

“政治和行政活动”。 中国军队很有可能长期驻扎越南北部，为了使他们撤退，法国需要付出巨大

的代价。⑤ 因此，日本投降后，戴高乐主导的法国临时政府一度竭力反对中国军队入越受降。 戴

高乐派认为，如果能够改变受降安排，阻止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北部，法国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与

中国谈判民事协定，也不用“付出巨大的代价”使中国军队离开越南。 按照这一思路，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下旬至 ９ 月初，法国临时政府曾向美、中两国政府提出修改受降安排的建议，但以失败告终。⑥
这意味着法国无法通过变更受降安排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部，它仍然需要与中国就国民政

府部队进驻越南北部和法国接收该地区达成某种协定。 由此，法国不得不回到民事协定交涉的

轨道。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５ 日，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Ｚｉｎｏｖｉ Ｐｅｃｈｋｏｆ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交了与民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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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 １９４６ 年版，第 ２１３—２１９ 页。
胡愈之：《关于华侨地位的新认识》，《风下》第 ３ 期，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第 ４５—４７ 页（文页）；《姚定尘致外交部电》（１９４５

年 ３ 月 １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４０８０２ － ００７１ ／ １４５。
《改善越南侨胞地位问题讨论会》（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０１１００１ －００３０ ／ ６７ －６９。
Ｎｏｔｅ ｄｅ ｌ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ｓｉｅ⁃Ｏｃéａｎｉｅ ｐｏｕｒ ｌ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Ｃｏｍｉｔé ｄｅ 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ｄｕ ２０ ａｏûｔ １９４５， ｐｏｉｎｔ ｄｅ 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ａｕ

ｓｕｊｅｔ ｄｅ 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２０ ａｏûｔ １９４５， ＤＤＦ， １９４５， Ｔ. ２， ｐｐ. ３０８ － ３０９. 中方材料中未见相关电文或者报告。
戴高乐著，北京编译社译：《战争回忆录》第 ３ 卷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２４５—２４６ 页。
Ｍ. Ｂｏｎｎｅｔ，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à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à Ｍ. Ｂｉｄａｕｌ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３０ ａｏûｔ １９４５， ＤＤＦ， １９４５，

Ｔ. ２， ｐｐ. ３７３ － ３７４；Ａｉｄｅ⁃ｍéｍｏｉｒｅ， 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 １９４５，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２２ ／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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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关的三份备忘录，要求中国尽快与法国就国民政府部队进驻越南北部签署相关协定。 备忘

录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越南北部行政权力移交问题。 法国政府表示，越南主权属于法国，中国

军队进驻越南北部系暂时性质，其目的是与法国军队合作接受日军投降。 一旦数量充足的法军

抵达越南北部，中国军队就应当立即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行政权力移交给法国。 第二，中国驻越

部队军费问题。 法国政府提出，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应使用法国提供的越币，相关费用的结算办

法可以日后另行订立。 第三，越南境内资产问题。 法国政府主张，中国军队缴获的非作战物资应

交给法国，作战物资也应拨一部分给法国用以装备法军。 另外，中立国和敌国在越南北部的资产

（包括政府资产与人民资产）应交由法国保管。① 概言之，法国要求尽快接收越南北部的行政机

构与缴获资源，以恢复自己在越南北部的殖民统治。 作为交换条件，除了承诺担负中国驻越部队

军费外，法国对于中国在越南的权益，特别是华侨待遇问题根本未曾提及，这与中国的谈判预期

相差实在太远。
对中国而言，与法国谈判并不是改善旅越华侨待遇的唯一途径。 通过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

扶植亲华的越南政权，也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备选方案。 事实上，在 １９４０ 年秋日军进驻越南北部之

后，中国就开始公开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中旬，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北部，国民政府

内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士主张扶持越南独立或者帮助越南通过托治（ｔｒｕｓｔｅｅｓｈｉｐ）途径实现独立。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之后，蒋介石最终做出了决定。② ９ 月下旬，他向第一方面军总部与驻越官

员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对越南政府取不管态度”，即不得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③ 这表明国民政

府最终放弃了对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转而寻求与法国合作，即通过对法谈判维护并扩大中国

在越南的权益，同时改善旅越华侨的待遇。
事实上，在蒋介石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国民政府内部主张中法合作的官员就已经开始与法

国进行相关的交涉了。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５ 日，在收到贝志高大使递交的关于民事协定的三份备忘

录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经济部以及军政部召开了联席会议进行讨论。 经过商议，９
月 １９ 日外交部拟订了如下对案：第一，进入越南北部的法军必须接受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即蒋介石）或其指定代表的节制；第二，越南北部行政权力可以交由法国人负责，但必须接受

中国驻越部队的监督；第三，缴获物资（包括作战资源与非作战资源），必须由中国统一控制与

分配。④

从外交部拟定的对案可以看出，中国虽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但不愿意将越南北部拱

手交给法国人。 在国民政府官员看来，只有法国人做出足够的让步，中国才能允许他们重返越南北

部。 在法国人可能做出的让步中，中国格外重视旅越华侨待遇问题。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国民

政府外交部召开“改善越南侨胞地位问题讨论会”，并邀请越南华侨林泽臣、陈国础、梅公毅等人参

加。 在会上，林泽臣等人提出，希望中国对法国交涉，使越南华侨享受更加公平的待遇。⑤ 据此，在
９ 月底至 １０ 月初的几次会谈中，国民政府官员主动向法国人表示，中国希望法国改善旅越华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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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１９４５，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０１１００３ －００２２ ／ ８４ －９４。 中译本参见《外交部政务次长甘乃光呈蒋介石》（１９４５ 年９ 月１９ 日），台北，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０２０４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１３。 本文所引“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均藏于台北“国史馆”，以下档案藏

处略。
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历史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关于卢汉司令官入越问题委员长电话指示》（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６ ／ ６２。
《甘乃光呈蒋介石》（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２０４００ － ０００５０ － ０１３。
《改善越南侨胞地位问题讨论会》（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０１１００１ －００３０ ／ ６７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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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中国的立场包含两层内容：其一，确保华侨享有特殊权利，这些特殊权利包括《中法专约》规
定的法定权利和华侨享有的“历史性的权利”；其二，进一步提升华侨的社会地位。 《中法专约》有
关条款曾规定，旅越华侨在纳税与司法审判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 现在中国是战胜国，旅越华侨的

地位应该得到相应的提升，应当与法国人“平起平坐”。 换言之，在国民政府官员看来，法国应当保

证旅越华侨在税收与司法方面享有国民待遇。① 与 ８ 月中旬提出的民事协定谈判交换条件相比，
国民政府官员这时所提要求更加具体、明确。

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民事协定对案与改善华侨待遇要求，贝志高大使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在未经巴黎批准的情况下，他开始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讨论民事协定的具体内容。 贝氏的这一

行为，遭到了巴黎的反对。 在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底的一份备忘录中，戴高乐的副官、戴高乐派罗齐尔

（éｔｉｅｎｎｅ Ｂｕｒｉｎ ｄｅｓ Ｒｏｚｉｅｒｓ）表示，法国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民事协定对案，贝志高大使应当直接拒

绝而不是与中国展开具体讨论。 至于中国所提的华侨待遇问题，法国更不会接受。 １０ 月 ４ 日，法
国临时政府按照罗齐尔的意见正式做出答复：关于民事协定，法国认为法、中两国意见分歧过大，建
议暂时中止谈判，等待法国与英国就英军进驻越南南部达成民事协定后再重启谈判；关于华侨待遇

问题，法国表示必须等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退以后才能商谈。②
从法国人的答复可以看出，他们不但不肯让步，而且从两个方面采取了反制措施。 一方面，法

国准备先同英国就越南南部接收问题签署民事协定，然后利用该协定向中国施加压力。 按照盟国

约定，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都在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中下旬进驻越南，一旦法国与英国达成民事协定，中国

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不大可能继续拖延谈判。 相反，在压力之下，为了尽快与法国达成

民事协定，中国还有可能做出妥协。 此外，法国还有可能施压，要求中国与其签订一项与法英民事

协定内容相近的协定。③ 另一方面，法国将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退作为谈判华侨待遇问题的前

提条件，显然是想掌握主动权，将谈判引到有利于法国的方向上去。 法国的反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取得了成功，不到两周时间他们就与英国签订了民事协定。 到了 １０ 月中旬，中国不得不面临中英

两国同时进驻越南却没能同时与法国达成民事协定的尴尬处境。
在采取反制措施的同时，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戴高乐的亲信、法国临时政府新任命的越南高

级专员达尚留（Ｇｅｏｒｇｅｓ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ｄ'Ａｒｇｅｎｌｉｅｕ）抵达重庆，并与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

世杰等人举行了会谈。 在与王世杰的会谈中，达尚留提出，希望中国同意法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进

驻第一方面军总部。 达尚留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为了探询中国对法国重返越南北部的确切立

场。 法国临时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宋子文与经

济界人士主张中法合作，希望改善华侨待遇，并在越南取得特定经济权益；蒋介石与其他极端分

子主张泛亚洲主义，希望越南回归中国或者支持越南民族主义；云南省地方官员主张占领越南以

获取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④ 法国人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根据。 事实上，蒋介石、行政院、外交部

驻外官员、第一方面军总部在越南战后政治地位问题上确实常常意见相左。 戴高乐也曾经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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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参事谈话记录》（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６ ／ ７０ － ７１；《甘乃光致钱泰电》（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外交

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６ ／ １０３ －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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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一方面公开承诺不反对法国重返越南，另一方面又阻止法国军事代表团进入越南北

部。① 对于达尚留的问题，王世杰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再次表示中国会把越南北部的行政权力移

交给法国。
在会谈中，达尚留还提出了中国军队从老挝撤退的问题。 他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与戴高乐下

达的指令有关。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戴高乐曾要求他依靠本土派遣的部队和殖民地人民的忠诚，先
行掌控若干区域，为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提供“安全基地”。 戴高乐明确提出，法国应当从

政治形势有利于法国的柬埔寨地区和老挝地区开始行动。② 达尚留提出中国军队从老挝撤退，自
然是想让法军先行接收老挝北部。 对此王世杰并没有正面回应。

从王世杰与达尚留会谈的内容可以看出，此时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同意法国军事代表团

进入中国军队控制区域，并与第一方面军总部协商越南北部行政移交事宜，但在中法谈判结束

之前，中国不会完全撤退在越南北部（包括老挝北部）的军队。 相反，中国会把留驻越南北部的

军队作为筹码与法国交涉旅越华侨待遇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王世杰在与达尚留的会谈中主动

提出了华侨待遇问题，并暗示如果法国办不到，将会影响“中法间之友谊合作”。 对法国人而

言，中法合作就意味着中国按时撤退驻越部队并向法国移交越南北部的行政机构。 王世杰的这

一态度果然起到了效果。 达尚留最终松了口，表示关于旅越华侨，法国“当以最友好之态度与

之相处”。③

自 ８ 月中旬以来，中法两国近两个月的交涉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 第一，法国与中国先后排

除替代方案，或被动或主动回到两国协商民事协定的道路上。 对法国而言，这意味着放弃通过变更

受降区域阻止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的计划。 对中国而言，则意味着不再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 第

二，中法两国终于在越南北部行政权力移交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在法国临时政府最关心的撤军

问题上没有表态，但是国民政府还是正式承诺，中国同意法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进入越南北部并与第

一方面军协商该地区行政移交事宜。 至少在法理上，法国重返越南北部得到了保障。 第三，中国成

功地将旅越华侨待遇问题纳入谈判议程之中，中法谈判的范围也扩大并包含了以华侨待遇为重要

内容的中越关系协定。 为了顺利接收越南北部的行政机构，法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由此，中
越关系协定谈判正式开始。

三、 关于中越关系协定的谈判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王世杰与达尚留会谈两个星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法国驻华大使馆正式递交

了一份中越关系协定草案。 如果说此前中国只是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那么此次中国则具

体提出了对法国的要求。
根据性质与内容的不同，中越关系协定草案主要涉及三个事项，分别是经济合作事项、损失

赔偿事项以及华侨待遇事项。 经济合作事项指中法两国在以河内为中心的东京地区实行经济合

作，包括在海防建立自由港、免除中国经由滇越铁路进出口货物的一切关税与过境税。 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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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法国赔偿战时中国“因海防封锁及滇越铁路停运之物资损失”与“在越南之中国人民在日军

占领越南期间所受之物资损失”。 作为赔偿的一部分，法国应将滇越铁路云南段无偿移交给中

国。 关于华侨待遇，该草案提出，按照中法两国人民“平起平坐”的原则，“中国人民应有进出越

南及在越南旅行、居住、经营农工商业之权利。 此等待遇，不得逊于法国人民或任何第三国之人

民（指欧美侨民，引者注）。 中国人不得被令缴纳异于或高于法国人民或任何第三国人民所缴纳

之任何税捐”。①

对于国民政府提出的中越关系协定草案，特别是有关华侨待遇的条款，法国临时政府内部

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法国人的这种分歧与他们对越南华侨的不同认识有关。 关于越南华

侨，法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赴越南短期旅行的法国人看来，华侨

并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群体。② 实际上，这些短期旅行者对越南华侨充满了偏见：在政治领域，
越南华侨与中国国内革命团体联系密切，不时引进过激观点煽动越南人反抗法越当局；在经济

领域，越南华侨不事生产，唯利是图，多以放贷为生，是“亚洲的犹太人”；在社会领域，越南华侨

喜欢组织秘密会社，建立殖民者无法掌控的犯罪集团；在健康与卫生领域，越南华侨不重视清

洁，是疾病与瘟疫传播的源头。 总之，他们认为华侨危害了越南稳定的社会秩序。③ 与这些短期

旅行者不同，在越南长期工作的一些法国中下级官员和知识分子对越南华侨的认识则更加客观

一些。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法国地理学家罗伯铿（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ｑｕａｉｎ）就开始在越南生活并在

法越当局的政府机构里担任职务，对越南华侨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他提出，华侨在越

南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不是全部可以抹煞的”，法国殖民者在很多领域仍然需要华侨的协助。
特别在农产品（例如大米）出口贸易与分销欧洲进口商品方面，法国人不得不借重华侨在越南的

贸易网络和关系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法越当局应当承认华侨的贡献，“不能说他们的活动都是

有害的”。④

基于对越南华侨的不同认识，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法国内部形成了两种政策主张。 在政策目标

方面，无论是短期旅行者为代表的强硬派，还是在越南长期生活与工作的殖民地中下级官员和知

识分子为代表的温和派，都认为法国应当限制越南华侨势力的发展。 但是在政策手段方面，双方

主张截然不同。 强硬派认为，法国应当通过立法手段限制华人入境越南，并借助高额税赋遏制华

侨经济力量的增长。 强硬派的观点得到了殖民地高级官员的支持，抗战爆发前法越当局对越南

华侨的种种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强硬派和法越当局的这些政策手段，温和派提出了不同看

法。 他们认为，华侨不会挑战法国在越南的控制权，因而无需限制中国移民。 然而，法越当局却

用禁止入境、繁琐法令或苛重税赋来压制华侨，这些“不是正当的或明智的办法”。 这些手段一方

面会影响殖民地经济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会遭到华侨祖国———中国的报复。 如果中国排斥

甚至切断中越贸易，越南的经济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因此，温和派提出，法越当局应当采取温

和的、渐进的手段限制华侨势力的发展。 譬如，可以培训本地人，使他们慢慢取代华侨原有的位

置，以“逐步减少中国人对法国政府和本地人的中间作用”，从而提升越南人的地位并间接削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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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王世杰致中国驻法大使钱泰电》（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０１１００３ －００３７ ／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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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Ｖａｎｎ，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Ｂ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ｇｌ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ａｃｉｓｍ，” ｉｎ Ｓｕｅ Ｐｅａ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ｙｌｅｒ Ｓｔｏｖａｌｌ ｅｄｓ. ，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ｃ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９３ －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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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的势力。 最重要的是，殖民当局应当对华侨各种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不借助繁琐条例的

监管。①

法国国内对越南华侨的不同认识与政策主张，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中法谈判

中。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底，在收到国民政府递交的中越关系协定草案后，法国临时政府内部关于越南华

侨的政策分歧逐渐浮出水面。 以罗齐尔为代表的戴高乐派赞成强硬派的立场，反对在越南华侨问

题上妥协退让。 在 １０ 月 ２９ 日提交给戴高乐的一份报告里，罗齐尔表示中国提出的华侨待遇条款

非常过分。 如果法国同意该条款，华人将不受限制地移民越南北部，并且可以自由从事农工商业。
他提醒道，战后法国经济发展无力，急需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商品市场，为此法国需要限制华侨在

殖民地各行业，特别是资源开发行业的力量。 他建议临时政府颁布相关法令，使用配额限制华人进

入越南，同时限定越南企业中外资（即中国资本）的比例。② 与戴高乐派不同，外交部亚大司官员倾

向于温和派的主张。 针对国民政府 １０ 月 ２７ 日提出的中越关系协定草案，他们表示，法国可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华侨待遇条款，赋予越南华侨一些特殊权利。 在外交官们看来，只有在华侨待遇问题上

做出适当让步，法国才有可能顺利接收越南北部。③

不过，外交官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戴高乐的支持，戴高乐更偏向罗齐尔的观点。 按照罗齐

尔的建议，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法国驻华大使馆将其

递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 在这份备忘录中，法国表示将在越南实行与战前不同的、新的经济政

策，“藉以提高越南与法国及其他国家关系”。 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但备忘录的一些内容仍然有

可能影响旅越华侨的待遇。 如备忘录提出，外国企业可以在越南投资办厂参与开发越南资源，
但是必须接受购买土地与投资比例的限制。④ 很明显，这里的“外国企业”主要针对的就是华侨

开办的企业。
对于法国准备在新的经济政策下赋予越南华侨的待遇，中国并不满意。 国民政府外交部认为，

根据 １９３０ 年签署的《中法专约》，华侨享有在越南“居住、游历及经营工商业之权利”，法国准备推

行的新的经济政策明显违反了《中法专约》的规定，对华侨购买土地、移民与开办企业的权利施加

了限制，相当于间接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华侨在越南应享有国民待遇的要求。 作为应对，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该部驻第一方面军总部代表凌其翰，指示他在河内采取强硬立场，要求

法国必须以书面形式正面答复华侨待遇问题。⑤

大约同一时间，蒋介石在重庆也向即将离任的贝志高大使施加压力。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
与贝志高的谈话中，蒋介石表示，中国军队准备撤离越南，且为“真正并且完全地撤退”，但能否实

现将取决于法国能否做出某种安排。 显然，蒋介石是在暗示法国人，如果他们不能满足中国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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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ＤＦ， １９４５， Ｔ. ２， ｐｐ. ７０６ － ７０８. 中译本参见《关于法政府拟在越南施行经济政策之备忘录》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外交部档案，
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７ ／ ６５ － ６７。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底，法国派遣让·圣德尼（Ｊｅａｎ Ｓａｉｎｔｅｎｙ）率领军事代表团抵达河内，与第一方面军总部正式接洽接收越南北

部事宜。 中越关系协定谈判遂转移至河内，由新成立的中法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ｏ⁃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负责讨论该协定的具体细节。 参见

《外交部致法国大使馆节略》（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７ ／ ６３ － ６４；《外交部致河内第一方面司令部转凌

专门委员》（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７ ／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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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要求，那么驻越部队就不会“真正并且完全地撤退”。 在中国的各项要求之中，改善华侨待遇无

疑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事实上，在国民政府各部门联合起草的、蒋介石批准的谈判方案中，法
国改善越南华侨待遇并接受中国其他要求正是中国军队撤退、法军接收越南北部防务的必要

条件。①

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立场显示，中国并不接受法国在越南华侨待遇问题上做出的让步，即所谓

“新的经济政策”。 而蒋介石把撤退驻越部队与改善华侨待遇等中越关系协定事项捆绑，表明中国

军队在中越关系协定签署之前不会完全从越南北部撤退。 国民政府外交部与蒋介石的表态意味

着，在法国做出新的让步之前中国不会与法国签署中越关系协定，更不会全部撤离驻越部队。 此时

已是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上旬，距离日本投降已经接近四个月，而除了军事代表团外，法国尚无任何军队

进入越南北部，更不用提接收该地区的行政机构和物资。 为了顺利返回越南北部，法国必须做出新

的让步———无论是在华侨待遇事项方面，还是在经济合作与损失赔偿方面。 围绕上述问题，法国临

时政府内部再次产生意见分歧。
在对华谈判问题上，戴高乐派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法中两国应当先行订立民事协定，然

后在中国军队撤退、法军接防的情况下，法国才可以与中国商谈中越关系协定相关事项。 戴高乐

派的这种认识，与他们对中苏交涉接收中国东北地区的观察有关。 在他们看来，法国接收越南北

部和中国接收东北地区具有相同的性质。 早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中国就已经与苏联签订了涵盖民政

管理、行政移交、物资处置、苏联红军军费及撤退等事项的民事协定，而法国却迟迟未能与中国达

成相似的协定。 事实上，１０ 月 ２７ 日，在提出中越关系协定草案的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向法国

人递交了一份关于民事协定的备忘录。 在这份备忘录中国民政府声明，中国军队进驻越南北部

系暂时性质，一俟任务达成，中国军队就会撤离越南。 在此期间，法国临时政府应当负担中国驻

越部队的军费。 该备忘录还再次确认，中国同意法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进驻第一方面军总部具体

协商民事协定各项事宜。② 对于中国的这份备忘录，罗齐尔表示不满。 在 １０ 月 ２９ 日提交给戴高

乐的报告中，罗氏提出，该备忘录只不过是中国政府关于自己意图的一种陈述，并不是真正的民

事协定，也没有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主权。 受罗齐尔这一立场的影响，法国临时政府并没有同

国民政府就民事协定展开进一步的交涉。 由于中法两国没有签署民事协定，法国任命的越南北

部专员圣德尼（Ｊｅａｎ Ｓａｉｎｔｅｎｙ）抵达河内后，根本无法当地的民政事务。 对此，罗齐尔十分不满，认
为中国派往东北地区接收该地的官员可以直接管理当地民政事务，而法国派出的接收越南北部

的代表却没有取得类似的权力。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无疑是对法国国家尊严的一种冒犯。 因此，
法国必须与中国先行签订民事协定。 只有在民事协定签署、法国接收越南北部行政机构、中国军

队撤退、法军接防之后，法国才会与中国讨论中越关系协定有关事项。③ 简言之，罗齐尔反对向中

国做出新的让步。
罗齐尔的观点，得到另一位戴高乐派成员、越南高级专员达尚留的支持。 达尚留同样主张对

华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在法中谈判中进一步妥协。 在他看来，法国无须着急接收越南北部，因而

没有必要对中国做出新的让步。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达尚留向戴高乐和临时政府其他高层官员

提交了一份关于越南政治情况的说明书。 在这份说明书中，达尚留指出，当前法国的首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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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呈蒋介石》（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２０４００ － ０００５０ － ０２４；Ｇéｎéｒａｌ Ｐｅｃｈｋｏｆｆ，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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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致钱泰电》（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外交部档案，０２０ － ０１１００３ － ００３７ ／ ２３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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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已经占领的越南南部地区，而不是接收中国军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区。 他认为法国完全可

以绕过中国，直接与越盟主导的北部政权（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越南未来政治地位达成某种协

定（即法越协定）。 届时，法军将在越南人的支持下（而非中国军队的合作下）重返越南北部。 也

就是说，达尚留建议法国优先处理法越关系，通过法越和解实现法国重返越南北部的目的。 他提

出了四条理由：第一，法国很有可能与越盟主导的北部政权达成谅解。 达氏指出，虽然越盟领导

人胡志明经常在公开场合大肆谴责法国，但是这并不表示越盟希望切断越南与法国之间的联系。
与法国的统治相比，胡志明可能更加反感中国的控制。 因此，胡志明可能更加愿意同法国和解。
换言之，法越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更高。 第二，法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与中国签订民事协定和中越

关系协定。 在未与中国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法国派遣军队强行登陆越南北部，很可能会引发严重

的流血冲突，进而在法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上造成消极的影响，这意味着法军至少在近期无法接收

越南北部。 第三，受中国国内局势不稳（国共两党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给养供应不足、越南本地

人反对以及国际社会压力的影响，中国军队迟早会撤离越南北部。 事实上，１２ 月 ７ 日，蒋介石就

已经向贝志高大使表示中国准备撤退驻越部队。 第四，与越南人达成某种谅解不仅有助于法军

重返越南，而且可以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① 概言之，法国与越南北部政权达成谅解的可能性高

于法中签约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形下，法国与其同中国进行拖延不决的谈判，不如集中力量先行

与越南谈判签订法越协定。 只要法越达成谅解，法军重返越南北部就不会遇到太大障碍，因为中

国驻越部队迟早会撤离越南。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军队仍然留驻越南北部，法国人也可以联合越

南人共同向中国施压，迫使国民政府撤退驻越部队。 总而言之，达尚留主张先行签订成功率更高

的法越协定。 同时，考虑到中国撤军与法越合作的可能性，他认为法国没有必要争取同中国达成

谅解，因此无须对中国做出新的让步。
与罗齐尔、达尚留等戴高乐主义者不同，以临时政府外交部亚大司司长博代与驻华大使贝志高

为代表的外交官们主张对中国进一步妥协，以换取后者支持法军接收越南北部。 中国军队进驻越

南北部后，博代就提出法国应当与中国合作推动法中关系的发展。 他认为，法国与中国合作有三层

好处：其一，可以推动中国协助法军重返越南北部；其二，可以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因为日

本进驻越南引发的矛盾；其三，有利于法国重建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 基于这些认识，博代提出，法
国应当向中国做出新的让步，以便早日与中国签署协定。 具体而言，法国可以在华侨待遇事项上对

中国进一步妥协，而在损失赔偿，特别是滇越铁路处置事项上维护法国的权益。②

贝志高大使也赞成法中合作，不过他的关注点却与博代稍有不同。 在贝志高看来，法国与中国

合作并不是为了亚大司司长看重的、法中关系的长远发展，而是为了避免中国驻越部队的突然撤

退。 他认为，法国应当尽快与中国谈判解决国民政府驻越部队的军费问题，因为如果该问题得不到

解决，国民政府就很有可能突然撤退驻越部队作为报复。③ 在法军主力因为运输困难尚未抵达越

南的情形下，中国军队的突然撤离将导致越盟完全掌控越南北部。 更糟糕的是，他得到情报称，中
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正在商讨托管越南事宜。 在大使看来，这一情报表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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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ＤＤＦ， １９４５， Ｔ. ２， ｐｐ. ９７５ －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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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ｅ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ａｕ ｎｏｒｄ ｄｕ １６ｅ ｄｅｇｒé ｄ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ｎｏｒｄ， ｓａｎｓ ｄａｔｅ， ＤＤＦ， １９４５， Ｔ. ２， ｐｐ. ６８４ － ６８５； Ｎｏｔｅ ｄｅ ｌ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ｓｉｅ⁃
Ｏｃéａｎｉｅ ｐｏｕｒ ｌ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Ｎéｇ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ｎｃｏ⁃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 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２０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９４６， ＤＤＦ， １９４６， Ｔ. １， ｐ. ２６２.

关于国民政府驻越部队军费交涉，参见施建光《中国军队入越受降期间中法关于货币及垫支军费问题交涉述议———以朱

偰的〈越南受降日记〉为中心》，《红河学院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Ｐｅｔｅｒ Ｍ. Ｗｏｒｔｈ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ｐ. ８９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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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意将越南北部交给越盟，而这显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为了避免这一局面，法国应当进一步妥

协，在驻越部队军费事项上对中国做出新的让步，以推动中国军队的撤退和法军的接防。 为此，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１２ 月 ７ 日，贝志高两次致电临时政府外交部，建议法国加快谈判进程，尽快与

中国签署相关协定。 他在电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的驻越部队军费数额代表了

中国的最低要求，法国没有理由拒绝该要求。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法国有必要在华侨待遇、损失赔

偿以及经济合作事项上进一步做出妥协。 简言之，贝志高主张，为了阻止中国军队突然撤退，法国

需要做出更多的让步，以尽可能地满足中国的要求。①

对于官员们之间的分歧，法国临时政府关于越南问题的最高决策机构———印度支那跨部门委

员会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裁决。② 不过，从法中谈判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并无太大进展可以推测，戴高乐

派的立场在印度支那跨部门委员会内部占了上风。 这意味着法国不愿为了接收越南北部而对中国

做出更多让步，特别是在中国军队仍然驻扎越南北部的情况下。 法国人仍然在等待与观望，他们想

确定国民政府驻越部队是否会真的撤退。 为此，法国临时政府 １２ 月底特意派遣曾在越南服役十多

年的萨朗（Ｒａｏｕｌ Ｓａｌａｎ）将军赶赴重庆，与国民政府协商中国军队撤退和法军接收越南北部相关事

宜。③ 就在萨朗抵达中国后不久，法国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四、 《中法协定》的签署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因缺乏政党支持加之不满议会权力过大，戴高乐辞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职

务。 以社会党人古安（Ｆéｌｉｘ Ｇｏｕｉｎ）为首，法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党与社会党联合组建了新一届临时

政府。 与戴高乐不同，新上台的古安更加重视国内事务，而将对外事务交给了外交部部长皮杜

尔。④ 正是皮杜尔领导的外交部调整了法国在中越关系协定谈判中的立场，开始对中国做出实质

性让步。⑤

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决定对中国进一步妥协，显然延续了之前的政策主张。 在外交部官员看

来，法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以和平方式接收越南北部。 一方面，战后反殖民主义运动高涨，无
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曾公开表态，希望法国改变政策，以和平方式重返越南。 如果法国坚持以军事

手段强行接收越南北部，那么法军很有可能与驻扎当地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即使中国军队撤退，
法军也会遭遇越南人的武装反抗，进而陷入一场耗费大量资源的、血腥的战争之中，而这是法国国

内舆论和国际舆论所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法国需要分化中越关系，阻止越南完全倒向中国。 自

１９４５ 年年底以来，在国民政府驻越部队的干预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进行了改组，更多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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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跨部门委员会是戴高乐于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发起设立的组织，负责协商制定与收复越南有关的政策，参见 Ｎｏ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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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杰克逊著，朱明、徐海冰译：《戴高乐将军》，文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９７—４００ 页。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初，戴高乐曾打算在越南华侨待遇事项上做出适当让步，但是他坚持必须以国民政府撤退驻越部队为前提条

件。 因为与中国的要求相差太大，戴高乐的想法未能实现。 参见 Ｍ. Ｂｉｄａｕｌ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 ａｕｘ 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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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士进入越南北部政权———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巩固并扩大自己在越南北部的权益。 因而，法国

必须尽快返回越南北部。① 简言之，法国希望尽可能早地、以和平方式接收越南北部，而要实现这

些目标，法国必须对中国做出新的让步。
在戴高乐离开后，外交部官员的主张逐渐赢得了法国临时政府内部多数人的支持，海外部与军

方官员都赞成尽快与中国签署协定。② 临时政府外交部随即采取了行动。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皮杜

尔指示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梅里霭（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ｅｙｒｉｅｒ），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原来的要求，法国可以在滇

越铁路处置和损失赔偿事项上做出适当让步。 次日，根据皮杜尔的意见，临时政府外交部官员又向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赞孟鞠如表示，法国同意改善旅越华侨的待遇。③

法国承诺赔偿损失和改善旅越华侨待遇，意味着五个月以来一直妨碍中法谈判的障碍被消除，
中越关系协定谈判得以迅速推进。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法两国代表在重庆正式签署《中法协定》，
并就滇越铁路云南段移交中国与中国军队从越南北部撤退互换照会。

从内容上看，《中法协定》在损失赔偿与经济合作事项上基本保留了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国所

提中越关系协定草案的条款，但是在华侨待遇事项上，《中法协定》做了较大的修正：第一，将旅越

华侨在居留条件方面享有的“历史性的权利”正式写入协定文本，使其成为华侨享有的法定权利；
第二，将旅越华侨在纳税方面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取消，改为华侨所纳税负，特别是身份税税负，“不
得重于越南人民所纳之税”，这意味着在纳税方面旅越华侨不仅无法获得法国人的国民待遇，而且

不能享受其他欧美国家侨民和日本侨民享受的最惠国待遇；第三，将旅越华侨在司法方面享有的最

惠国待遇提高为国民待遇，即华侨“关于法律手续及司法事件之处理”享有与法国人民同样之

待遇。④

在基本接受中国损失赔偿与经济合作要求的同时，法国仍在努力限制越南华侨势力的发

展。 这正是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国国内温和派对越南华侨的政策主张。 同时，中国为了获得经济

合作、损失赔偿以及华侨在司法领域和居留条件方面的权益，不得不牺牲越南华侨在纳税方面

的利益。 这意味着中国追求旅越华侨与法国人“平起平坐”的愿望打了一定的折扣———至少在

经济领域，由于失去最惠国待遇，旅越华侨承担的税赋可能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较战前有所

增加。⑤

《中法协定》签订后，中法两国军事人员就中国军队撤退与法军接防展开具体讨论。 ３ 月中

旬，两国协商确定中法军队交防的一般规定和实施大纲。 随后，中国军队开始分批撤退回国，
法军则在中国军队支持下重返越南北部。⑥ 因此，就越南北部交接而言，《中法协定》的条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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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有效的实施。 然而，在改善越南华侨待遇方面，《中法协定》的相关条款却未能发挥积极的

作用。
根据《中法协定》，中国军队撤离越南北部后，该地区华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应由接防的法军

负责。 然而，法军在接收越南北部防务后，不仅不履行协定，反而对华侨多加侮辱与迫害。 在法军

士兵中，有的欺凌华侨商铺老板，有的劫夺华侨财物，有的甚至任意殴打华侨。①

在法军士兵肆意迫害的情形下，旅越华侨纷纷要求中国军队继续驻扎越南北部。 他们有的建

议国民政府在越南设立护侨机构，在该机构成立之前，中国军队应当暂时留驻。 有的则建议在越南

划定华侨区域，由中国军队负责该区域治安。 对于旅越华侨的这些建议与请求，国民政府内部意见

并不统一。 驻越工作机构（如行政院驻第一方面军总部顾问团、国民党海外部越南办事处）熟悉并

同情越南华侨遭遇，主张留驻军队保护华侨，但是外交部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外交官们认为，中国

已经承诺撤退驻越部队，并与法国商定由后者保护华侨的权益。 如果中国变卦拒不撤军，就很有可

能给法国留下不守信用的口实，进而影响中法关系的发展。 不过，外交部也没有完全忽视越南华侨

与驻越工作机构的建议。 作为护侨措施的一部分，该部提出，中国可以在越南其他地区（譬如顺

化）、柬埔寨以及老挝各地增设领事馆，以加强领事服务工作。②

结语

日本战败投降后，为了从国民政府驻越部队手中接收越南北部以恢复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
国主动提议与中国签订涵盖越南北部民政管理、行政移交、物资处置、驻越部队军费及撤退等内

容的民事协定。 然而，中国却有意利用军队入越受降机会与法国谈判改善旅越华侨的待遇。 在

中国的压力之下，法国被迫扩大谈判范围，谈判议题也不再局限于民事协定，而是进一步涵盖了

以旅越华侨待遇为重要内容的中越关系协定。 对中国而言，改善旅越华侨待遇关乎中国的大国

地位与种族平等理想。 对法国而言，华侨势力不受限制将威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围绕民

事协定、华侨待遇和中越关系协定其他事项，中法两国展开了半年的交涉。 在此期间，中国坚持

要求法国改善越南华侨待遇，而法国则不愿为了接收越南北部向中国妥协。 双方各不相让，交涉

一度陷入僵局。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下旬，法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法国临时政府内部主张对华让步的一

派取得上风，中法最终得以签署协定。 其后，中国国内爆发内战，越南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两地局势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中法关系仍然保持了基本稳定。 由于《中法协定》的签署，中
国可以根据该协定向法国交涉保障华侨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法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华侨待遇。

（责任编辑： 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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